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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題目：「好耶穌」 

證道經文：路加福音 10:25-37 

教會年主日: 五旬節後第五主日(應節儀文 10) (丙年) 

日期：2022年 7月 10日 

地點：台灣新竹路德會千甲佈道所 

講員: 白霈德牧師 

 

願恩惠、憐憫、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阿們。在今天的經文---

從路加福音第十章---在這段經文的後一半，耶穌講了一個比喻，通常被叫做「好撒瑪

利亞人」的比喻。的確，那位撒瑪利亞人所作的是好的。但是，在路加福音只有幾章

之後，有人問耶穌說：「良善的[或『好』」夫子，我該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好]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沒有[好]的』」(路

18:18-19和合本)。是的，嚴格來說，只有上帝---當然包括聖子上帝---是好的。所

以，只有說「好耶穌」才算適合的。 

 

我們幾個禮拜前在整個教會年就進入了所謂的「非節期性」的半年。每年在這半年當

中我們會慢慢地一直一段、一段地看一本福音書，更認識我們的「好耶穌。」今年是

「路加」年，所以譬如說現在，這幾個禮拜我們就從路加福音看第十與第十一章。今

天的經文---10:25-37---注重我們跟別人的關係---這橫線的領域。接下兩個主日的經

文---10:38-42與 11:1-13---反而注重我們跟上帝的關係---那垂直的領域。特別是下

個禮拜，我們會看得非常清楚---當我們在談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的時候，我們人的角色

就是被動地從上帝而領受---不是主動地服侍祂---我們反而領受祂對我們的服侍(另參

可 10:45)。但，在今天的經文我們就看到當我們在談我們跟別人的關係的時候，我們

人的角色就是要主動地去好好服侍他們。上帝先服侍我們---我們領受。接下，我們就

去把我們所領受的用來服侍別人。這就是「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約壹 4:19

和合本)。 

 

我們現在就看我們今天的經文---「好耶穌」如何叫我們要去服侍別人。首先，我們應

該了解為什麼在那一天耶穌講了那「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是滿有意思的！祂講的

原因主要是為了定人的罪。祂講了主要是為了強迫人承認他做不到！---他沒有辦法愛

鄰舍如同自己---像上帝要人做的。我們的經文說：「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

說：『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路 10:25和合本)。當你聽這個問題

的時候，你就應該已經知道這問題有問題。這個人認為我們人可以憑我們自己的努力

做事情來承受永生。但，這是我們罪人根本做不到的事。這人問這問題實在太驕傲了-

--他就是需要被上帝的律法打倒了。 

 

好，接下，耶穌還是回應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他回

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耶穌

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路 10:26-29和合本)。是的。如果人

能夠那樣行就必得永生。但，問題當然是沒有任何一個罪人能夠那樣行---包括這律法

師。但是，他反而驕傲地認為他有辦法！ 

 

經文繼續，說：「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路

10:30和合本)。那麼，接下，耶穌講了祂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專門就是為了強

迫那律法師承認他沒有辦法愛鄰舍如同他愛他自己。並且，因此，他就沒有辦法「做

什麼…承受永生」。因此，他只能靠「好耶穌」來白白地承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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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這邊可以順便提出這段經文的事件就非常像我之前已經提過幾章後的事件。在

那時候，另外一個人來問耶穌同樣的問題：「我該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路

18:18和合本)。在這時候，耶穌就列出十條誡的好幾個誡命。那人驕傲地回應說：

「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因此，耶穌---為了強迫他承認他做不到---回應說：「你

還缺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

我」(路 18:21-22和合本)。耶穌知道這人做不到這樣。的確，他「就甚憂愁，因為他

很富足」(路 18:23和合本)。幾節後，耶穌就告訴祂的門徒說：做什麼事來承受永生

是人所不能做的。但是，上帝卻能(路 18:27)。換句話說：嚴格來說沒有任何一位

「好撒瑪利亞人」。只有一位「好耶穌」。 

 

我們現在就回到我們今天的經文。耶穌特地講「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為了強迫那位

猶太人的律法師承認他沒有辦法愛鄰舍如同他愛他自己。在這比喻裡面祭司與利未人

都沒有幫助那位被打得半死他們猶太人的同胞。反而是猶太人所恨惡的撒瑪利亞人非

常關心並照顧他。對。是一位撒瑪利亞人照顧他的敵人。現在，這位律法師應該照樣

去愛甚至他的敵人---撒瑪利亞人。但是，這個實在太難做到。雖然我們的經文沒有告

訴我們這位律法師的回應，但是，這標準對他來說一定是太高了。耶穌最重要就是要

這個人看出他就是沒有辦法靠他愛上帝與愛鄰舍的行為來承受永生---因為他肯定做得

不夠好。 

 

那麼，這比喻與這整段經文跟我們的關係是什麼呢？我們如果要照著原來的意思與用

處，最直接的應用就是要定像我們今天來崇拜的人---定我們的罪。我們經文裏面的律

法師算是一個很好的人---他非常熟悉上帝的道---他就是聖經裏的律法的老師。他也一

定很固定去會堂崇拜---就像你們也固定來教會一樣。但，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

人，他變成驕傲---認為他可以靠他的行為承受永生。他也認為他自己有理(參第 29

節)。那麼，我們有沒有這個問題？我們是否看我們自己是還不錯的人，並，因此，就

認為上帝應該對我們好？即使你比較沒有這個問題---雖然，我相信我們這裡的每一個

人多多少少都有這個問題---我們都還是應該好好地聽上帝的律法。 

 

這段經文---也可以說整本聖經---的兩個主要的律法就是：我們「要盡心、盡性、盡

力、盡意愛主[我們]的上帝，又要愛[我們的]鄰舍如同[愛]自己」(路 10:27和合本)。

這段經文所強調的是第二個，因為律法師問：他的鄰舍是誰。那麼，誰是你的鄰舍

呢？就是任何需要你憐憫的人(參第 37節)---包括你的仇敵。雖然耶穌的比喻就是強調

要愛仇敵，但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我們根本還不必提到我們的仇敵就已經可以看出我們

的罪。在你每天的生活裏誰是你的鄰舍？甚至現在，誰是你的鄰舍？你左右的弟兄姐

妹們---他們是不是需要你的憐憫？他們是不是需要你關心他們？是不是需要你為他們

禱告？的確，我們主日來到這裏最重要是為了領受從上帝而來的憐憫，但，領受之

後，我們之間也應該彼此，互相憐憫。你每次來主日崇拜有沒有關心到其他弟兄姐妹

們，或者你只有顧自己？ 

 

除了教會的弟兄姐妹們之外，你還有哪些鄰舍呢？我們最近常常談到家人---你就是離

不開他們，但，有時候家人就是我們最難憐憫的人。我們很難做他們的「好撒瑪利亞

人」。還有誰呢？還有你真正的鄰舍---就是住的離你最近的人，譬如說在公寓同樣一

層樓的人。你認識他們呢？你有憐憫他們呢？你知道他們有哪些需要你可以幫忙呢？

你如果不知道，那麼，你為什麼不知道？當然還有很多其它的鄰舍---包括你上班的同

事或同工。還有你的仇敵。你的仇敵鄰舍是誰？你有憐憫他呢？還有像我們今天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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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一樣---很痛苦、很多苦難的人。甚至在比喻一樣---在路旁所看到的人。可惜，我們

也需要有智慧知道如何幫助這樣的人，但，我希望至少我們的教會可以想辦法幫助社

會有特別需要我們憐憫的人。 

 

好，所以如果做個總結的話，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們很多機會憐憫我們的鄰舍。我

們每天都是一位「好撒瑪利亞人」呢？常常沒有。我們常常就像祭司與利未人只有顧

自己---不關心、不憐憫我們的鄰舍。是的，可以說我們是比喻裏面的祭司與利未人。

但，也可以說，我們自私、不憐憫人的罪讓我們在上帝面前看起來像那被打的半死的

人一樣---因為我們的罪我們幾乎沒有盼望。就是應該在路旁死---也就是在地獄死。我

們迫切地需要一位「好撒瑪利亞人」來憐憫我們。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一位「好耶

穌」。 

 

感謝主！耶穌就是一位「好耶穌」了。祂就是憐憫我們這些被我們的罪打的半死的

人。「好耶穌」把我們帶到旅店---就是祂的教會，在這裏好好地藉著祂的聖道與聖禮

照顧我們，不斷地赦免我們的罪，賜給我們永生。具體來說，祂是如何當我們的「好

耶穌」呢？首先祂代替我們當那一位我們做不到的每天都憐憫我們鄰舍的人。我們常

常只顧自己。但，耶穌在世上的時候隨時---真的隨時---憐憫所有需要祂憐憫的人。多

少次，祂就是在路旁看到需要祂憐憫的人---祂也就馬上憐憫他們，譬如醫治他們的疾

病或趕出他們所附身的邪靈。當然祂也赦免人的罪---最大的憐憫。甚至把祂釘十字架

上的人---祂的仇敵---耶穌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路 23:34和合本)。耶穌真

的是「好耶穌」了！ 

 

但，耶穌 2000年前那樣做不僅在幫助當時的人。祂也在幫助我們今天的人。我們也

需要耶穌 2000年前那樣做，因為上帝「愛鄰舍如同自己」的律法一定要被遵守。我

們遵守不到。但耶穌代替我們做。並，藉著洗禮如此把我們與耶穌連接起來，現在祂

的遵守就算是你自己遵守了。「好耶穌」就變成「好你」！ 

 

所以，耶穌就是比喻裏面的「好撒瑪利亞人」。但是，就像耶穌又是祭司，又是羔羊

的祭品；在聖餐禮祂又是主人，又是主菜，照樣，耶穌又是好撒瑪利亞人又是那位被

打的半死的人……其實耶穌是被打的---被釘的全死的。當然…是你、我的罪讓祂受那

樣的苦。耶穌就是代替我們受我們罪人自己應該受的懲罰。祂真的是「好耶穌」。 

 

如果回到在比喻裏面耶穌是那位憐憫人的「好撒瑪利亞人」，我們是祂所憐憫的可憐

的人…為了繼續憐憫我們，「好耶穌」就是帶我們到祂教會的旅店。在那裏---在這裏-

--祂就是用洗禮的水洗淨我們罪惡的傷口；用聖餐的良藥使我們痊癒了。今天早上透

過祂的赦免，我們又得了那使我們強壯的屬靈清冠一號。我們現在什麼都不怕！「好

耶穌」做了一切的！ 

 

現在，唯一剩下的就是「好耶穌」繼續地憐憫人---包括透過你、我憐憫人。是的。教

會---就是我們---是基督的身體。我們是「好耶穌」的手、祂的腳。祂透過我們繼續當

很多人的「好耶穌。」當然這意思包括我們自己就是要關心、憐憫我們周圍的人。從

今天早上---你周圍的弟兄姐妹們---來開始。還有你家裏的人。你的鄰居、你的同事、

同工，甚至我們的仇敵、甚至路旁的人。我們的確是愛他們…因為「好耶穌」先愛我

們(參約壹 4:19)。也就是說「好耶穌」透過我們、使用我們繼續去愛、憐憫人的。我

們這些「好耶穌」的手、腳就去做吧！阿們。「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7和合本)。阿們。 


